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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海航運競爭遵循政策 

萬海航運致力於嚴格遵守在其營運範圍所有可適用的競爭相關法律。競爭法的

主要目的係為保護和促進自由及公平的競爭，禁止競爭對手間任何為了規避、

限制或扭曲公平競爭的協議和安排。 

全體員工，不論其職級，皆有義務嚴格遵守萬海航運的競爭政策。任何員工不

得以任何方式違反本政策，未遵守之員工將受到嚴厲的紀律處分。不論對萬海

航運或實行違法行為的員工而言，違反競爭法的後果都是非常嚴重的。除內部

的紀律處分外，違法行為可能導致巨額罰款、刑事及⺠事責任，且可能造成聲

譽受損。 

競爭法規範涉及範圍廣泛且複雜，並且因國家或地區而異。但⼀般而言，⼤多

數國家的競爭法均規範，只要競爭對手間的協議和行為，對國家經濟具有產生

負面影響之虞，即有適用競爭法的可能。雖然各國競爭法規範略有不同，但通

常在處理下列類似行為的基本概念上是相同的： 

1. 聯合定價； 

2. 限制艙位； 

3. 圍標； 

4. 劃分市場；及 

5. 集體杯葛。 

除了上述當然違法行為外，其他行為亦可能存在潛在違反競爭法之風險。單就

某些事實係無法判斷該行為是否違反競爭法，尚應考慮其他背景和因素。基本

原則上，公司內部所有決定皆應獨立產生，而非基於競爭對手之間的共識或協

議。任何員工對與競爭對手的活動或協議的合法性有疑慮者，請洽法遵處尋求

建議。 

員工對於意識到任何具有影響競爭的不當行為，必須及時向法遵處或所屬主管

報告。每位員工都有責任了解並遵守本政策。倘若您擔心某些行為對競爭尚有

不利影響的情況，我們鼓勵您致電 +886 2 2567 7961 分機 6363 或透過

competition@wanhai.com 聯繫法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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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什麼是競爭法？ 

競爭法禁止不當限制競爭的商業行為。廣義來說，在競爭的規範下，以下

作法是不允許的： 

 卡特爾：指競爭對手間為固定價格、限制產量、分配市場或類似的非

法行為本身，而達成的協議。卡特爾是非法的，無論協議是書面的還

是口頭的，正式或非正式。卡特爾是最嚴重的反競爭行為。參與卡特

爾會導致嚴重的處罰，包括涉案員工將可能有刑事責任。 

 同行間的反競爭協議：除了卡特爾，競爭對手間的合作通常因對競爭

產生有害影響而違反競爭法。如果您不確定與競爭對手的任何交易是

否不當，請諮詢法遵處。可能面臨反托拉斯調查的情況包括： 

 競爭者間的合意 

 競爭者間的會議 

 與競爭者間的聯繫 

 成為同業協會的會員 

 壟斷：如果⼀家公司市占率很⾼，或有獲得⾼市佔率的前景，該公司

可能因為限制其他同業的競爭力，而違反競爭法。但如果公司係在為

了提供更低的價格、更好的產品或更好的服務基礎上進行競爭，即便

市占率非常⾼，也不會因此違反競爭法。 

 具有反競爭性質的公司交易：某些公司交易如果對競爭造成損害的

話，可能有違反競爭法之虞。這類的交易包括： 

 合併 

 收購與我司業務相關之其他公司具表決權股份或資產 

 與同行成立聯營合作 

達到特定門檻的公司交易，必須在完成交易前向競爭法主管機關報

告。 

在我司經營航線所達的國家，競爭法皆有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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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避開卡特爾 

卡特爾類型之行為會產生嚴重後果。卡特爾行為屬於刑事犯罪，並且可能

會使我司面臨鉅額罰款。員工參與卡特爾也可能遭受到罰款和刑事處分。

此外，我司可能面臨要求鉅額賠償的⺠事訴訟。即使我司及員工成功抗辯

卡特爾的指控，光是應對指控就需要耗費相當可觀的法律費用，且可能擾

亂日常業務，及造成商譽的損失。 

因此，萬海航運的所有員工都必須注意避免任何可能被認定為卡特爾行

為，包括： 

 聯合定價：企業必須獨立判斷並確定自己的價格政策。（潛在）競爭對

手間的任何影響價格的口頭或書面協議是違法的，不論該協議是為了

提⾼、降低或穩定價格。 

 限制艙位：對於應向市場提供多少艙位，與（潛在）競爭對手達成此

類協議是違法的。 

 圍標：與（潛在）競爭對手間達成或承諾”誰將投標或不投標”或”

要提交的價格或條款和條件”之類的協議，亦是違法行為。 

 分配市場：與（潛在）競爭對手對客戶進行分類、避免對特定客戶銷

售產品或提供服務，或劃分或分配地域的任何協議，是違法的。 

 集體杯葛：與競爭對手達成協議，不對特定客戶銷售或提供服務有違

反競爭法之虞。無論是否與競爭對手共享關於特定客戶的任何信息。 

應注意的是，卡特爾行為不以正式或書面協議為要件。非正式協議如果是

對非法行為有同意的效果，即可能違反競爭法。 

與競爭對手的任何會議或討論，都存在在未來被誤解為非法卡特爾協議證

據的風險—即便只是討論了正常或允許的主題。因此，員工應避免與我司

競爭對手的代表或員工會議或討論，除非有與公司間競爭無關的合法商業

目的。如果您不確定是否具有合法的商業目的，請諮詢法遵處。 

對於與競爭對手進行的任何會議或討論，我們建議您採取以下步驟： 

 事先記錄討論的商業目的。例如，商定議程或確定討論議題的相關電

子郵件記錄。 

 將討論限制在確定的目的和允許的主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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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會議或討論進行記錄。建議對於日期、時間、地點、持續時間、參

與人員、討論事項、以及任何商定的後續行動等，進行記錄。 

為了有效競爭及確保我們的客戶得到盡可能最好的服務，我們可能會不時

收集有關我們競爭對手的定價及其在市場上行為的相關資訊。但我們不會

由競爭對手直接取得這類資訊，因為交換敏感資訊可能暗示與對手間有協

議。相反地，我們只會透過合法管道收集競爭相關資訊，例如： 

 新聞媒體報導 

 網路 

 客戶 

 顧問 

當客戶或顧問是競爭信息的來源時，應避免有被認為將其做為中介與競爭

對手溝通的情況。要特別注意的是，不應同意任何客戶或顧問與任何競爭

者分享我司的敏感資訊。 

任何員工，倘若觀察到或聽到有任何人之行為違反本政策，或懷疑有人代

表萬海航運從事卡特爾行為，必須向法遵處通報該行為。您亦應通報任何

競爭對手代表表明協調定價或其他卡特爾的行為。 

III. 與競爭對手的關係 

除了避免卡特爾外，我們還必須確保我們與任何競爭對手的業務往來符合

競爭法規範。 

A. 競爭對手間的聯營與合作 

⼀般來說，競爭法不允許競爭對手之間合作，除非有有效的豁免。豁免可

能由於最低限度原則或對個別/集體豁免附加某些條件，而被接受。 

萬海航運可能有時會與競爭對手合作。合作可以採取聯營的方式，或者在

非正式的基礎上進行。在正式合作之前，如果員工對於該類合作是否存在

豁免及豁免的條件為何有疑慮的話，建議您諮詢法遵處。 

B. 商業協會 

萬海航運參加的商業協會，競爭對手也會參加。這些商業協會為各種有利

於競爭的重要目標提供服務。競爭法通常允許競爭對手在商業協會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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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會面並討論非商業相關的主題，前提是這些討論不會導致達成損害競爭

的協議。商業協會會議不得被利用來形成或維持卡特爾的機會。 

為避免不必要的反壟斷風險，當我司員工參與此類競爭對手也會參與的協

會會議，應遵守以下事項： 

 提前審查議程。確認討論的內容與協會的合法任務相關，不會有在競

爭對手出席的場合不應討論的主題。如果無法確認討論內容，請不要

出席會議。 

 負責競爭遵循的協會律師應出席所有會議。 

 堅持討論主題應按議程進行。 

 如果會議中對敏感話題進行任何討論，應堅持立即結束此話題。如果

討論仍繼續，請離開會議並要求會議記錄紀載您的離席。 

 檢查會議記錄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 如果協會提出任何涉及競爭對手間的合作，在參與或表明同意合作之

前，請先與法遵處進行討論。 

IV. 壟斷 

在萬海航運擁有⾼市佔率的任何業務領域，我們必須確保我們遵守競爭法

上有關禁止壟斷和企圖壟斷的相關規範。 

A. 壟斷能力 

當⼀家公司擁有壟斷能力，或在市場上佔有強⼤的地位以致於其行為表現

出具有獲得壟斷能力的危險可能性，則有壟斷相關規範的適用。是否存在

壟斷能力是⼀個複雜的問題。為了法令遵循，員工應在萬海於任何業務領

域佔有至少 50%市占率而有壟斷議題出現時，諮詢法遵處的意見。 

B. 非法取得或維持壟斷能力 

競爭法並不僅僅禁止壟斷。倘萬海航運透過合法競爭手段以外的方式獲

得、維持或加強其壟斷時，則有違法的可能。合法競爭方式包括銷售更好

的產品、收取更低的價格，或提供更好的服務。下列方式可能被認定為違

法的作法： 

 為了將競爭對手驅離市場，而暫時提供低於成本的價格（稱為”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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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定價”） 

 透過搭售的方式將賣方具有壟斷地位的產品或服務與其他產品或服務

綑綁並提供折扣銷售，而造成非壟斷產品上的競爭對手無法與該捆綁

折扣競爭。 

 無其他理由而僅係為排除競爭對手的競爭，而拒絕與競爭對手、或其

客戶、供應商交易。 

 向供應商或客戶要求專屬交易，而使競爭對手無法獲得必要的產品或

服務來源，或使其無管道銷售。 

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以上這些作法都是非法的，但其具有反壟斷的風險

性。在準備進行可能被歸類為上述行為的活動前，請先諮詢法遵處。 

V. 公司交易 

收購與萬海航運業務相關的其他公司的資產或股權，如果該收購有害競

爭，則有違反競爭法的可能性。達到特定門檻的交易，不論該交易是否影

響市場競爭，交易各方均必須事先通報競爭主管機關並在⼀定期間內暫緩

完成該交易。 

為確保萬海航運遵守這些要求，員工在完成由萬海航運（或任何子孫公

司）收購資產及/或股權的交易前，應諮詢法遵處。 

VI. 違反反托拉斯法的可能後果是什麼？ 

對萬海航運和其員工而言，涉及反托拉斯行為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依據

相關法規，可能包括對公司和/或其員工提出刑事告訴，並處以鉅額罰款，

且可能被判入獄。這也意味著公司可能在訴訟中產生鉅額⺠事賠償。在解

決這些法律訴訟的過程中，亦會給公司帶來巨⼤的財務壓力，而擾亂萬海

航運的業務。 

如果您不確定您業務所涉國家的競爭法相關規範，請聯繫法遵處。 

VII. 通報管道 

為履行萬海航運遵守競爭法的承諾，我們有義務通報下列任何情況： 

 違反法律 

 行為是否可能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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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疑行為是否表示違法 

通報可向以下任何人員提出： 

 直屬主管，惟該主管有參與或容忍違法行為之嫌疑則除外； 

 任何法遵處成員。 

法遵處聯絡方式： 

 電子郵件：competition@wanhai.com 

 熱線：+886 2 2567 7961 分機 6363 


